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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卫科字〔2024〕4 号

关于做好 2024 年度全盟卫生专业技术人员
继续医学教育工作的通知

各旗县市卫生健康委，委直属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做好我盟 2024 年度继续医学教育工作，提升

继续医学教育质量，提高继续医学教育达标率，现将 2024

年全盟继续医学教育工作安排如下：

一、学习时间

本年度专业必修课学习时间自 2024 年 3 月 15 日至 12

月 25 日，此后将不再开展补学。本年度继续医学教育学分

获取时间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届时系统将自动关闭，

不再补录。

二、学习要求

1.专业必修课是在职在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（含乡村医

生）在规定时限内必须学习、研修的继续医学教育课程，参

加专业必修课学习经考试合格后，获得自治区级Ⅰ类学分 5

分，作为 2024 年度继续医学教育达标的必要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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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在完成专业必修课学习后，可根据

学分管理办法和个人需求，通过其他方式完成学习内容，获

取Ⅰ、Ⅱ类相应学分（方式详见附件）。

3.2024 年，针对所有三级医院新增科研诚信专题培训项

目，针对所有三级医院和盟级其他医疗卫生机构的实验室从

业人员新增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专题培训项目，作为 2024

年度继续医学教育达标的必要条件。

三、其他要求

1.各地各单位要认真做好本地区本单位继续医学教育

管理工作，加大力度督促学员按时完成本年度学习任务，保

证本地区本单位在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年度学分达标率≥

80%，并将继续医学教育合格作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岗位聘

用、技术职务晋升和定期考核的必备条件。

2.盟公立医院发展中心（盟医学会）要严格按照继续医

学教育政策要求进行学分审核，并将相关信息或材料录入继

续医学教育信息管理系统。

3.盟卫生健康委将对各地各单位继续医学教育学习情

况进行督导考核，对未完成目标任务的单位进行通报。

附件：关于做好 2024 年全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继续医

学教育工作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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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页无正文）

兴安盟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4 年 3 月 14 日

抄送：盟残疾人康复中心

兴安盟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4 年 3 月 14 日印发


